中共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关于十六届旗委第十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按照十六届旗委第十轮巡察工作统一部署，旗委第一巡察组于2025年6月12日—8月22对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察。2025年10月13日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统一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被巡察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情况
（一）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扛起整改责任。大黑山管理局党组高度重视巡察反馈情况，对巡察反馈问题完全认同、照单全收，把巡察整改工作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扛起巡察整改责任。一是巡察情况反馈会议后立即组织召开党组会议，分析研究巡察反馈意见，安排部署巡察整改工作，明确整改工作的主要思路，为做好巡察整改工作开好头。二是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党组成员为成员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党组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职责，全面负责巡察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三是制定整改方案。结合管理局工作实际和反馈意见，制定《十六届旗委第十轮巡察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领导、责任科室、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细化深化巡察整改工作。四是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党组成员结合反馈问题和分管领域逐一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工作持续推进。
2.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整改实效。
为保证各项巡察整改措施坚决落实到位，及时发现巡察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高效高质完成巡察整改工作，我局多措并举加强督促检查工作。一是巡察整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加强监督检查，经常过问整改进程、经常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二是召开党组会议3次听取责任科室汇报巡察整改进展，了解存在的重难点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及时研究讨论，确保巡察整改工作持续推进。三是党组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职责，严格落实分管领域整改责任，主动认领分管领域存在问题，梳理问题清单，剖析问题根源，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将巡察整改工作同分管工作相结合，力争实现以整改促规范、以整改促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
党组书记高度重视巡察整改工作，认真落实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担任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对巡察整改负总责。巡察情况反馈会议结束后，党组书记立即组织党组成员召开党组会议，认真研读反馈意见，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巡察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召开党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巡察整改工作方案，确保整改措施的针对性和完整性。组织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结合反馈问题逐一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整改工作思路，压实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工作持续推进。巡察整改过程中，亲自抓重点问题，多次亲自过问、参与整改过程，督促巡察整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二、集中整改期内已完成的整改事项
旗委巡察组共向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反馈了四方面10个问题。已经完成整改9个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问题1个。制定整改措施42条，已完成整改措施41条，未完成整改措施1条，计划2026年6月完成。推进整改中，健全完善制度6项。
（一）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情况方面
1.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重要论述精神方面有差距。
[bookmark: _GoBack]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理论中心组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实施细则》，强调要严格按照学习规则要求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二是制定了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并明确要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规范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记录，由党支部书记专人负责记录。三是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理论学习中心组于2025年12月安排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学习研讨1次。四是结合业务工作实际，制定2026年度学习计划，“第一议题”学习内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认真开展学习。
2.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有欠缺。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依托工作群开设“大黑山管理局石榴籽微课堂”，2025年共计推送23期，涉及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组书记专题讲党课活动。三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政策应知应会手册》等，强调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加强学习，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日常业务工作。四是党组成员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交流活动。五是2025年12月制作宣传画、条幅，在会议室、大黑山自然教育基地悬挂、张贴。六是2025年12月制定了《2026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计划》。七是召开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党组成员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提高能力本领。八是于2025年12月对各科室意识形态进行督查检查，形成2025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报告。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
3.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会议要求严格按照规定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二是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邀请派驻纪检组长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三是制定了大黑山管理局党组“一岗双责”责任清单，明确党组成员的共性基础责任、业务工作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四是2025年严格执行每季度召开警示教育会议计划，分别于2025年2月、6月、7月和11月召开警示教育会议。五是2025年3月和7月分别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4.“三务”公开工作有短板。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了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会议强调要严格遵守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对需要公开的内容及时公开。二是制定了2025年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三务”公开实施方案，要求专人负责“三务”公开工作，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时公开相关内容。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制定了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三务”公开制度，明确要求每月对“三务”公开情况进行自查1次，目前通过调阅“三务公开”相关资料自查1次，未发现问题，今后将遵照制度开展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三务公开工作取得成效。四是2025年党务、政务需要公开的内容已进行公开，平台公开内容严格区分党务、政务板块。
5.会计基础工作管理不规范。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2025年10月组织财务人员学习掌握工会账务建账要求、原始凭证审核标准、“两险两金”账务处理流程及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账登记规范；二是自2025年起已落实银行存款账、现金日记账的规范管理：补记2025年以前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账，自2025年起将工会经费、支出凭证，逐笔记账；三是现金业务当月提交明细，当月入账，已实现现金日记账日清月结；四是2025年起“两险两金”代扣代缴业务发生当期完成账务录入；五是2025年已明确支出宣传费用前签订采购合同，同步制定宣传方案及用品使用清单。
6.执行财经制度不严格。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2025年10月组织财务人员学习财经制度、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工程建设项目质保金相关规定，确保相关人员掌握操作规范；二是对历史白条列支问题，已留存业务佐证材料并经负责人签字，完成归档备查；三是2025年10月起已落实对公支付优先的原则，从源头控制大额现金使用；四是财务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已强化工程款项支付流程审核，明确后续工程建设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手续，杜绝未收质保金情况再次发生；五是2025年起所有公务接待均获取派出单位正式公函，确保公务接待流程合规。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监督检查方面
7.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不严格。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局党组已召开党组会议重新学习“三重一大”制度，明确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集体讨论决定，强调要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二是局党组会议强调党组会议记录要完整体现事项集体讨论过程和事项进展情况。局党组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并研究了近期代付项目款和大额支出情况。三是完善了“三重一大”制度，明确建立“三重一大”事宜复盘自查制度，每季度由分管领导、财务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三重一大”相关事宜进行自查复盘，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8.党的组织生活开展不规范。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各项工作开展严格遵照相关制度执行。二是制定了2026年度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三会一课”学习计划，遵照计划开展相关学习。三是召开了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党组成员严格按照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杜绝以工作意见代替批评意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红红脸、出出汗”。四是自2025年10月起，每月组织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四）聚焦巡察、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方面
9.巡察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到位。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局党组已于8月和12月召开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强调党组成员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巡察审计问题整改到位。二是已于2025年10月制定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和整改台账，确保整改工作有序进行。三是已经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和“三重一大”制度，制定了“三务”公开制度。四是召开了3次党组会议研究巡察整改问题进展情况，确保将全部问题整改到位。五是建立了常态化跟踪问效机制，确保整改取得成效、促进工作开展。
三、立行立改事项整改情况
旗委巡察组向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织移交1个立行立改事项，已完成1项。
整改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一是全面清查盘点，摸清资产底数。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办公室、财务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通过核对采购合同、验收单等原始凭证，逐一确认未入账资产信息。目前已完成未入账资产的固定资产卡片登记工作。二是规范补录流程，完成账务处理。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财务制度要求，分类推进补录入账，已解决大黑山自然保护区宣传教育基地二期工程固定资产未入账问题，实现账实一致、管理规范。
四、对长期整改任务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生态资源管护薄弱，科研监测存在不足。
整改完成情况：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违法开垦地块植被恢复已完成；二是给保护区内6个乡镇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监管的函》，明确各乡镇涉及范围及辖区相关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区管护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是针对自然保护区内群众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已完成自然保护区内涉及全部乡镇及行政村法律法规明白纸张贴工作，在各村委会公告栏、各自然营子电线杆等村民集中区域张贴，确保宣传信息全覆盖。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宣传单，后续将定期补充发放，持续巩固宣传效果。四是为丰富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2025年制定了野大豆分布状况调研方案。新发现野大豆分布点两处。五是按要求制作了植物标本，完善了植物标本的信息，包括植物标本名称、采集人、采集地点、鉴定人和日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共分2次制作完善植物标本共计29件。六是分别与贝子府中心小学及山茶书法班联合开展自然教育活动，通过自然游戏、自然笔记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七是2025年11月组织人员对自然教育学校内、栈道等地点进行全面排查，补设了安全标识。八是制定了赤峰市大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科研院校合作交流计划，计划2026年春季与赤峰市动植物保护协会开展交流活动。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76—4323278。
